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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发行人”或“宝石股

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经完成，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承诺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承诺自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一）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

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二）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

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三）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

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活动。

公司保证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没有虚假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在提出上市

申请期间，未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不擅自披露有关信息。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承诺

（一）为避免将来与发行人产生同业竞争，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兆廷、间接控股股东东旭

光电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前控股股东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

行后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合并简称为“承诺方”）承诺：

１

、自承诺函出具之日起，除委托给宝石股份管理的托管公司外，承诺方及控股子公司

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宝石股份及其子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将来也不会

从事与宝石股份及其子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２

、承诺方保证不利用对宝石股份的控制关系做出任何有损宝石股份及其全资、控股

子公司利益，或导致与宝石股份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形成业务竞争的决策。

３

、承诺方不会直接投资、收购与宝石股份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企业和项目。

４

、如果将来因任何原因引起本公司所拥有资产与宝石股份发生同业竞争，承诺方将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放弃此类竞争业务。

５

、若因承诺方原因导致与宝石股份产生同业竞争，并致使宝石股份受到损失，承诺方

将承担全部相关责任。

６

、在符合证券监管相关条件的情况下，承诺方承诺将所持有的委托给宝石股份管理

的托管公司的全部股权注入宝石股份。

（二） 若美国康宁诉东旭集团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经中国法院终审判决东旭集团败诉，

如给宝石股份及其子公司从事平板显示玻璃基板的生产经营造成经济损失时， 非公开发

行前控股股东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非公开发行后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

公司承诺将赔偿宝石股份及其子公司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

三、发行对象承诺

（一）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２５．０１％

， 并承诺本次认购的宝石股份

股票，自该股票上市首日起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

（二）其他认购对象承诺

本次发行的其他

７

家投资者———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民

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大成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均承诺，所认购的宝石股份本次发行的股票，自该

股票上市首日起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四、保荐机构声明与承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人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声明： 本保荐机构已对本发

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发行人律师声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律师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

读本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 确认本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

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

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会计师声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审计机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声明： 本所及签

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 确认其与本所出具的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审计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

书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本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

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验资机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声明：本

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 确认其与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不

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本所专

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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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进行了核查，确

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

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石家庄宝石电

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全文。 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

５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共有

８

名发行对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９．６９

元

／

股，其中东旭集团有限公司认购股

票的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其他发行对象认购股票的限

售期均为

１２

个月，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即上市首日）， 本公司股价不除

权，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

市条件。

第一节 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Ｂａｏｓｈｉ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Ｇｌａｓ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股票简称： 宝石

Ａ

、宝石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３

（

Ａ

股）、

２００４１３

（

Ｂ

股）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黄河大道

９

号

办公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黄河大道

９

号

法定代表人：李兆廷

董事会秘书：付殷芳

注册资本：

３８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本次发行前）

９０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本次发行后）

电话：

０３１１－８６９１７７７５

传真：

０３１１－８６９１７７７５

电子信箱：

ｂｓ＠ｂｓｅｇ．ｃｎ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４０

经营范围：电真空玻璃器件及配套的电子元器件、汽车零配件的生产与销售及售后服

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

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平板显示玻璃基板产业投资、建

设与运营及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氢气（

５２．２３

吨

／

年）的生产（有

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事项，不得经营；需其它部

门审批的事项，待批准后，方可经营）

主营业务：平板显示玻璃基板产业投资、建设与运营，电真空玻璃器件及配套的电子元

器件生产与销售（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第二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类型：本次发行是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简述

（一）宝石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二）宝石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三）根据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发行人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方式、募集资金用途等与本次

非公开发行有关的事宜。

（四）宝石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调整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五）宝石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修订议案。

（六）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由中国证监会受理，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获

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中国证监会核发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６６１

号文 《关于核准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５２

，

０００

万股。

（七）发行对象和发行价格的确定过程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宝石股份和保荐机构共向

８０

家投资者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石家庄

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 “《认购邀请书》”）

及其附件（含《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

“《申购报价单》”）等相关文件；其中包括：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收市后的发行人前

２０

名股东

（有

５

名股东无法取得联系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２０

家、证券公司

１０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

５

家、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

３０

家。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共有

７

家投资者将《申购报价单》以传真方式发至保荐机构，有效报价

价格为

９．６９－９．７３

元

／

股。 保荐机构与发行人对所有《申购报价单》进行了统一的簿记建档，北

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了现场见证。

３

、根据认购邀请书中关于发行对象的确定原则：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不参与询价，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并以申购数量优

先、时间优先的方式确定最终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以及获配股数。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具体获配的投资者及其获配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

股

）

１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０，０３１，０００

２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融证券

－

工行

－

华融定增

１

号限额特

定资产管理计划

１２３，８３９，０００

３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益民基金公司

－

民生

－

益民基金非公开

发行股票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５８，７００，０００

４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民生加银基金公司

－

民生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富汇泰

１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５２，６３４，０００

５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汇添富基金公司

－

农行

－

国投信托金雕

１０８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４１，２７９，０００

６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基金公司

－

农行

－

国投信托金雕

１０９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４１，２７９，０００

７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大成基金公司

－

农行

－

国投信托金雕

１０９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４１，２７９，０００

８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国际金融

－

工行

－

中金定增

１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３０，９５９，０００

合计

５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八）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中兴财光华审验字

（

２０１３

）第

５００３－１

号《验证报告》，经验证，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止，宝石股份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中参与认购的投资者的认购资金累计总额为人民币伍拾亿叁仟捌佰捌拾万元整

（

ＲＭＢ５

，

０３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元）， 认购资金已划入广州证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

一支行开立的银行账户，账号为

３６０２０００１２９２００３７７８４０

。

（九）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中兴财光华审验字

（

２０１３

）第

５００３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止，宝石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人民币

５０３

，

８８０

万元，计入股本人民币

５２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全部发行费用

７

，

７７３．６

万元

后，其余股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

４４４

，

１０６．４

万元。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的有关

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十）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

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三、发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到

４

月

２

日。

四、发行方式：非公开发行。

五、发行证券的类型：本次发行的证券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

民币

１．００

元。

六、发行数量：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５２

，

０００

万股。

七、发行价格：广州证券与宝石股份根据询价结果并综合考虑募集资金需求、公司二级

市场表现等情况，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９．６９

元

／

股，该发行价格相对于发行人第

六届第三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均价

９０％

的发行底

价（

９．６９

元

／

股）的比例为

１００％

；相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日前一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收盘

价

１１．８４

元

／

股有

１８．１６％

的折扣；相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前二十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日均价

１２．０３

元

／

股有

１９．４５％

的折扣。

八、募集资金量（含发行费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０３

，

８８０

万元。

九、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总计为

７

，

７７３．６

万元，其中包括承销保荐费

７

，

０００

万元、律师

费

４９０

万元、会计师费

１９２

万元。

十、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９６

，

１０６．４

万元。

十一、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中兴财光华审验字

（

２０１３

）第

５００３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止，宝石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人民币

５０３

，

８８０

万元，计入股本人民币

５２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全部发行费用

７

，

７７３．６

万元

后，其余股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

４４４

，

１０６．４

万元。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的有关

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十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发行人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

定，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发行人将在增

资完成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另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

资金的使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如下：

１

、账户户名：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账户账号：

０４０２０２０１２９３００３６６０３７

账户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石家庄桥西支行

２

、账户户名：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账户账号：

５０３５２００１０４００２４７１５

账户开户行： 中国农业银行石家庄新区支行

十三、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

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十四、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一）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配售情况

根据《发行方案》以及《认购邀请书》确定的配售规则，公司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最终确

定了包括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

８

名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各发行对象名称、认购股份情况

如下：

序号 认购投资者

每档报价

（

元

）

每档数量

（

股

）

配售数量

（

股

）

获配金额

（

元

）

限售期

（

月

）

１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不参与询价

１３０，０３１，０００ １，２６０，０００，３９０ ３６

２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６９ １２３，８３９，０００ １２３，８３９，０００ １，１９９，９９９，９１０ １２

３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９．６９ ５８，７００，０００ ５８，７００，０００ ５６８，８０３，０００ １２

４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９．７３ ５２，４１７，０００

５２，６３４，０００ ５１０，０２３，４６０ １２

9.69 52,634,000

５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９．６９ ４１，２７９，０００ ４１，２７９，０００ ３９９，９９３，５１０ １２

６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９．６９ ４１，２７９，０００ ４１，２７９，０００ ３９９，９９３，５１０ １２

７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９．６９ ４１，２７９，０００ ４１，２７９，０００ ３９９，９９３，５１０ １２

８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９．６９ ３０，９５９，０００ ３０，９５９，０００ ２９９，９９２，７１０ １２

合计

５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３８，８００，０００

（二）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１、

公司名称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伍亿捌仟陆佰万元

注册地址 石家庄市高新区珠江大道

３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 李兆廷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项目投资

；

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的研发

；

各类非标设备及零部件产品的生

产及工艺制定

；

研磨材料机电产品

（

不含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

）

零部件加工销售

；

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计算机系统集成

，

软件开发

，

技术咨询

；

机电设备

（

以

上不含需前置许可项目

）

的安装

。 （

以上全部范围法律

、

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禁止或者限制

的事项

，

不得经营

；

需其它部门审批的事项

，

待批准后

，

方可经营

）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２、

公司名称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人民币叁拾亿零贰佰陆拾柒万叁仟叁佰叁拾叁元整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法定代表人 宋德清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

证券经纪

；

证券投资咨询

；

与证券交易

、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

证

券承销与保荐

；

证券自营业务

、

证券资产管理

；

融资融券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

一

般经营项目

：（

无

）。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７

日

３、

公司名称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壹亿元整

注册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路

１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 翁振杰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

、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一般经营

项目

：（

无

）。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４、

公司名称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

）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３０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新世界商务中心

４２

楼

法定代表人 万青元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５、

公司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国内合资

）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大沽路

２８８

号

６

幢

５３８

室

法定代表人 潘鑫军

经营范围

基金管理业务

，

发起设立基金

，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涉及许可的凭许可证经

营

）。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３

日

６、

公司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

注册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３

号

４００４－５６

室

法定代表人 王志伟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

、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５

日

７、

公司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３２

层

法定代表人 张树忠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

、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凭中华人民共和国基金管

理资格证书

Ａ００９

号经营

）。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８、

公司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

）

注册资本 美元贰亿贰仟伍佰万元整

注册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 李剑阁

经营范围

一

、

人民币特种股票

、

人民币普通股票

、

境外发行股票

，

境内外政府债券

，

公司债券和企业

债券的经纪业务

；

二

、

人民币普通股票

、

人民币特种股票

、

境外发行股票

，

境内外政府债

券

，

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自营业务

；

三

、

人民币普通股票

、

人民币特种股票

、

境外发行股

票

，

境内外政府债券

、

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承销业务

；

四

、

基金的发起和管理

；

五

、

企业

重组

、

收购与合并顾问

；

六

、

项目融资顾问

；

七

、

投资顾问及其他顾问业务

；

八

、

外汇买卖

；

九

、

境外企业

、

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资产管理

；

十

、

同业拆借

；

十一

、

客户资产管理

。

十二

、

网上证券委托业务

；

十三

、

融资融券业务

；

十四

、

代销金融产品

；

十五

、

经证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关联关系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发行前系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除因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形成的关联关系外，本次发行前其他发行对象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关联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最近一年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１

、 为了支持芜湖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发展，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

接受间接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拟提供的总额不超过

２．５

亿元人民币的借款。东旭集团本次借款

拟采用无偿资助方式即借款利息为零。 （具体可参考

２０１２－０４１

号公告）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本公司与东旭集团签署《关于认购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协议书》，东旭集团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票，认购的股

票数量区间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５％

至

２９％

。东旭集团不参与发行竞价，接受本公司董事会根

据尚未确定的其他认购对象竞价结果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的发行价格。 （具体

可参考

２０１２－０５２

号公告）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东旭集团与宝石股份签订了

３０

项专利许可合同。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为了

宝石股份及各子公司均能合法使用该等专利并完成备案，将上述专利的许可方式由独占许

可修改为普通许可。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宝石股份及子公司与东旭集团签订了另外

１２

项与玻璃基板

生产有关的专利许可合同。 （具体可参考

２０１２－００４

号公告、

２０１２－００７

号公告及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以上交易皆为偶发性交易。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六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公司子公司与关联

公司预计发生经营性日常关联交易总计

６７

，

４２４．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２

月

１８

日，公司六

届三十三次董事会会议、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增加的议案》， 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总额比年初预计数增加，增加

３９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此项交易为日常性关联交易。

除上述重大交易外，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内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重

大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

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十五、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广州证券认为：“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

经获得必要批准；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分配过程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

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

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及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发行对象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

效。 ”

十六、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获得必要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

发行人、保荐机构及承销商均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保

荐协议》、《承销协议》及《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过程公平、公正，符合中国法律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

格、发行股份数额、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法律的规定。 ”

第三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上市批准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

５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股票价格为

９．６９

元

／

股，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批准上市。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本次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宝石

Ａ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３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上市时间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获得《证券预登记确认书》。 经确认，本次增发股

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

次新增股份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

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即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设涨跌幅限制。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共有

８

名发行对象，其中东旭集团有限公司认购股票的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预计

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其他发行对象认购股票的限售期均为

１２

个月，预计可上

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

第四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

（

股

）

比例

（％）

增加 减少 持股数量

（

股

）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境内国有法人股

２、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１７２，０００ ０．０４ １３０，０３１，０００ １３０，２０３，０００ １４．４２

３、

高管持股

９，１１５ ０．０１ ９，１１５ ０．００

４、

基金

、

产品及其他

３８９，９６９，０００ ３８９，９６９，０００ ４３．１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１８１，１１５ ０．０５ ５２０，１８１，１１５ ５７．６１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２，８１８，８８５ ７３．８４ ２８２，８１８，８８５ ３１．３２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１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７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３８２，８１８，８８５ ９９．９５ ３８２，８１８，８８５ ４２．３９

三

、

股份总数

３８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新增股份到账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变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公司前十大

Ａ

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股份限售

情况

（

股

）

１

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８．９３ １１０

，

７８５

，

５００ ０

２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４．６０ １７

，

６１４

，

８８０ ０

３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４．１８ １５

，

９９９

，

９４８ ０

４

要彦彬

２．８６ １０

，

９６３

，

９８９ ０

５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２．６１ １０

，

０１０

，

９４１ ０

６

长江证券

－

建行

－

长江证券超越理财核心成长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０．８６ ３

，

２９１

，

０６８ ０

７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０．６９ ２

，

６５０

，

１００ ０

８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０．６２ ２

，

３７４

，

１７９ ０

９

王占勇

０．４４ １

，

７０４

，

２２５ ０

１０

李杰

０．３７ １

，

４１７

，

９３５ ０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大

Ａ

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股份限售情况

（

股

）

１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４０ １３０

，

０３１

，

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３１

，

０００

２

华融证券

－

工行

－

华融定增

１

号限额特定资产

管理计划

１３．７１ １２３

，

８３９

，

０００ １２３

，

８３９

，

０００

３

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２７ １１０

，

７８５

，

５００ ０

４

益民基金公司

－

民生

－

益民基金非公开发行股

票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６．５０ ５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５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５

民生加银基金公司

－

民生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

富汇泰

１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５．８３ ５２

，

６３４

，

０００ ５２

，

６３４

，

０００

６

汇添富基金公司

－

农行

－

国投信托金雕

１０８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４．５７ ４１

，

２７９

，

０００ ４１

，

２７９

，

０００

７

广发基金公司

－

农行

－

国投信托金雕

１０９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４．５７ ４１

，

２７９

，

０００ ４１

，

２７９

，

０００

８

大成基金公司

－

农行

－

国投信托金雕

１０９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４．５７ ４１

，

２７９

，

０００ ４１

，

２７９

，

０００

９

国际金融

－

工行

－

中金定增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３．４３ ３０

，

９５９

，

０００ ３０

，

９５９

，

０００

１０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１．９５ １７

，

６１４

，

８８０ ０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姓名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

（

股

）

比例

（

％

）

增加 减少 持股数量

（

股

）

比例

（

％

）

周波

９

，

７２４ ０．００２５ ９

，

７２４ ０．００１１

樊振平

１

，

４３０ ０．０００４ １

，

４３０ ０．０００２

王立鹏

１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３ １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除以上人员外，公司其余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持有公司股份。

四、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一年及一期的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为：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０．９１ ０．６１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７ ０．０３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７ ０．０３１

按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模拟计算的最近一年及一期的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

产：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５．８８ ５．７５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１ ０．０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１ ０．０１

注

１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期末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计算。

注

２

： 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除以期末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计算；发行后稀释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期末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数之和及稀释性潜在普通股计算。

五、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８１８，８８８，３４７．５４ ３７４，１１２，０９１．３０ ３７４，８７４，７６７．４６ ３６４，１５９，６２７．５１

负债总额

１，３８２，５４０，９８２．６２ １１４，２９１，５４３．３０ １３６，３６９，８２２．７１ １３１，９０９，８３８．５７

少数股东权益

８７，３２６，７００．３７ ２７，３４１，７８４．６９ １７，８７６，５３４．０９ １５，３３０，３５７．５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３６，３４７，３６４．９２ ２５９，８２０，５４８．００ ２３８，５０４，９４４．７５ ２３２，２４９，７８８．９４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７８

，

５９３

，

９３９．２４ １０４

，

４２５

，

４５９．９５ ７８

，

３５３

，

２０７．４２ ６２

，

０３７

，

０２３．１０

营业成本

２７９

，

９１５

，

４０６．８２ ６７

，

７４２

，

４１７．６６ ７４

，

８７５

，

４５５．９１ ６２

，

５４８

，

４０６．９４

营业利润

２２７

，

８１４

，

６４８．０２ １４

，

８６６

，

２０９．１６ －９

，

１３８

，

０００．５０ －３２

，

４１９

，

７２４．３８

利润总额

２３３

，

３４４

，

２２７．０６ １４

，

８３３

，

４５７．６５ ５

，

９４５

，

００４．１７ －３２

，

４００

，

３０３．５０

净利润

１７４

，

６５１

，

８１６．９１ １２

，

１３５

，

６０３．２５ ４

，

０６５

，

４３１．６７ －３２

，

７８３

，

２５４．１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１０２

，

２８４

，

９４７．１５ １１

，

８５０

，

３５２．６５ １

，

５１９

，

２５５．１３ －３２

，

４４３

，

５６３．８２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８，３７０，６８４．８８ －１，８３８，２９６．６８ １０，３６９，５４６．３７ －１２，５８２，９９３．０６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４１０，０９８，７６５．５１ －２２６，０５７．５５ －４４，７４６．３０ －３７，９３０．０７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９８，２２７，２５５．１８ ７，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现金流量净额

３５９，７５７，８０４．７９ ５，６３５，６４５．７７ ５，３２４，８００．０７ －１２，６２０，９２３．１３

４

、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流动比率

２．０８ ２．２７ １．８０ １．７５

速动比率

１．８３ １．０２ ０．７４ １．２１

资产负债率

（

％

）

７６．０１ ３０．５５ ３６．３８ ３６．２２

归属于母公司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０．９１ ０．６１ ０．５８ ０．５７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１．５２ １２．０９ ２．１７ ０．７３

存货周转率

（

次

）

３．１６ ０．４７ ０．７０ １．０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０．８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３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０．９３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３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股收益

（

元

）

基本

０．２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８５

稀释

０．２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８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资产收

益率

（

％

）

全面摊薄

２９．３１ ５．１０ ０．６９ －１４．９６

加权平均

３５．１７ ５．２３ ０．６９ －１３．９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

（

元

）

基本

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９ －０．０８８

稀释

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９ －０．０８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收

益率

（

％

）

全面摊薄

２７．６０ ５．１１ －８．５０ －１５．４５

加权平均

３３．１２ ５．２５ －８．６０ －１４．３８

５

、最近三年及一期的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４６５．９９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账款减值准备转回

１９２．０１ － ７０１．６７ １０６．１４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２５０．００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 －２．９９ ０．２２ －

债务重组收益

－ １．６０ １

，

５０６．３６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收入和支出

－１６３．０３ －３．８８ －０．２８ －

其他符合非经常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 － －０．０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４７．９８

合计

７９２．９５ －３．２８ ２

，

２０９．９７ １０８．０８

减

：

所得税影响数

－１９８．２４ － １８２．２５ －

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非经常性损益

５９４．７１ －３．２８ ２

，

０２７．７２ １０８．０８

（二）财务状况分析

１

、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 公司业务处于由传统的

ＣＲＴ

行业向平板显示产业转型升级的过渡期。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营业毛利率分别为

－０．８２％

、

４．４４％

和

３５．１３％

，公司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的营

业毛利率较低主要是由于

ＣＲＴ

行业的整体衰退导致。 随着公司业务逐步向平板显示产业转

型升级， 公司的盈利能力不断提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分别达到

２６．３０％

、

３３．２８％

和

８２３．８２％

，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净利润同比增长分别达到

１９８．５１％

和

４

，

５９１．８４％

。

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经营实力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将

持续好转。

２

、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资产负债率基本稳定，整体偿债能力较强。 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基本保持稳定，具

有较好的资产流动性和较强的短期偿债能力。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可产生持续、

稳定的现金流。 此外，公司近三年一期未发生无法偿还到期债务的情况。

总体来看，公司偿债能力较强，各偿债能力指标基本保持平稳，公司债务违约偿还的可

能性较小。

３

、经营风险和持续经营能力

近三年一期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基本保持稳定。 随着公司销售收入的

增长，公司应收账款也相应增长。 从近几年的经营情况看，公司的主要欠款客户信誉良好，

转型后的业务尚未出现不能收回货款的情况。 因此，公司的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较

小，经营风险较小。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公司存货周转率较低主要是因为

ＣＲＴ

产品的市场需求下降， 销售额降

低，存货周转速度较慢导致。

２０１２

年以来公司存货周转率有所提高，主要因为公司加大销售

力度，提高了玻璃基板成套装备及相关技术服务业务的销售收入，因此存货周转率有所提

高。

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的销售收入将得到明显提高，各项营运指

标也会随着经营情况的好转有较大幅度的改善。

４

、现金流量分析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主要来源于公司的主营业务，近几年来公司经营性现金流

净额较小，主要是公司处于业务转型期，随着新业务的开展，公司营业收入实现大幅增长，

公司应收账款规模也相应有较大幅度增长。 此外，由于业务拓展和销售规模的增长，公司在

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上的现金支出也有所增加。

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将顺利完成转型升级，公司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状况也将得到明显改善。

第五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刘东

保荐代表人

：

陈焱

、

曹柏青

项目协办人

：

章健成

办公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５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１９

层

、

２０

层

联系电话

：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９９９

传真

：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６２４

发行人律师

：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朱玉栓

经办律师

：

朱振武

、

谢发友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５９

号中坤大厦

１５

层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２１５９６９６

传真

：

０１０－８８３８１８６９

审计机构

：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

：

张增刚

经办注册会计师

：

王英伟

、

石长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崇文门外大街

１１

号新成文化大厦

Ａ

座

１１

层

联系电话

：

０３１１－８６９６９２３１

传真

：

０３１１－８６９６９２０２

验资机构

：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

：

姚庚春

经办注册会计师

：

王凤岐

、

齐正华

办公地址

：

河北省石家庄市广安街

７７

号安桥商务楼

４

层

联系电话

：

０３１１－８５９２９１８９

传真

：

０３１１－８５９２９１８９

第六节 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保荐机构广州证券已与公司签订了保荐协议。 保荐期限自保荐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公司

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届满时止。

广州证券指定陈焱、曹柏青为保荐代表人。

二、上市推荐意见

广州证券对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认为

上市文件真实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发行人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

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广州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

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七节 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无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２

、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３

、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及时间

（一）查询地点

１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黄河大道

９

号

电话：

０３１１－８６９１７７７５

传真：

０３１１－８６９１７７７５

２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５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１９

层、

２０

层

电话：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６２４

３

、信息披露网址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３０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７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零一三年四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８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９

：

００

。

３

、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于新立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两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

１６１

，

０４３

，

９８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７．３４％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６１

，

０４３

，

９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６１

，

０４３

，

９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６１

，

０４３

，

９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３４０

，

１５４

，

８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８０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

６１

，

２２７

，

８６４．００

元，剩余可分配

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６１

，

０４３

，

９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６１

，

０４３

，

９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６１

，

０４３

，

９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办理银行授信业务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６１

，

０４３

，

９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６１

，

０４３

，

９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６１

，

０４３

，

９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０

、 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聘请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６１

，

０４３

，

９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６１

，

０４３

，

９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６１

，

０４３

，

９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作了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刊登在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刘波、史雪飞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８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１４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７４．７７％

。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２６４

号文核准，新亚

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司（以下简称“新亚制程”或“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获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８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后

总股本为

１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完成了

２０１０

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以总股本

１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分红实施完成后总股本增至

１９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截止目前， 公司总股本为

１９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上市公告书和招股说明书中做出如下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及股东乌鲁木齐奥科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许伟明先生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除上述承诺外，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许伟明承诺：在

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不再担任上述职务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不再担任上述职务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经核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名称、股份数量、可解除限售时间及限

售股份可解除限售的全部承诺与公司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中相关内容一致。

三、关于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及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情况，本

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４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７４．７７％

，共

３

名股东。

２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１

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

限公司

１１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注

１

２

乌鲁木齐奥科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注

２

３

许伟明

２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注

３

合计

１４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注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公司股东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

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８．２６％

）股权质押

给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质押期限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最长为

２４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２５

日， 公司股东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０２％

）股权质押给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质押期限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最长为

２４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１３

日， 公司股东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

）股权质押给平

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质押期限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最长为

２４

个月。

公司董事长许伟明先生持有股东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８０％

的

股权。 许伟明先生目前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一职。

注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公司股东惠州市奥科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其工商注

册信息已经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及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

核准变更，并将公司名变更为乌鲁木齐奥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详

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披露的《关于股东变更工商注册信息的

公告》，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４７

。

注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公司股东许伟明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２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７１％

）股权质押给陕西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质押期限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最长为

２４

个月。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１日


